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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65]第一章  比选公告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拟对采购床头柜陪伴椅采购项目进行院内比选，兹邀请符合本次比选要求的潜在供应商。
一、项目编号：2026-Q-08
二、比选项目：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床头柜陪伴椅采购项目
三、比选文件简介：
本项目共计1个包，拟确定1名中选人。（详见比选文件第六章）
四、报名供应商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详见比选文件第四章。
五、比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6 年 2 月 13 日 17时 00分（北京时间）。
1.比选文件必须在比选截止时间前送达。
2.比选文件报送或邮寄至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金沙街35号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采购办。
3.比选文件均需密封。（快递文件袋内比选文件必须自行密封，勿使用快递文件袋密封方式密封）
4.邮寄比选文件默认报名，无需单独报名，邮寄比选文件后请电话致电确认是否收到。
六、比选时间及地点：本项目于2026年2月28日前在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采购办开标。
七、本比选招标公告在我院官网 （https://www.ybsd6rmyy.cn/）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八、 比 选 人：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
地    址：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金沙街35号
联 系 人： 钟老师     
[bookmark: _Toc217446031][bookmark: _Toc213496267][bookmark: _Toc24301][bookmark: _Toc213396759][bookmark: _Toc213396945][bookmark: _Toc213397009][bookmark: _Toc98538445]电    话： 0831-6231232         
第二章  报名供应商须知
一、报名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213396946][bookmark: _Toc217446032][bookmark: _Toc213397010][bookmark: _Toc213396760][bookmark: _Toc189727030][bookmark: _Toc213496268][bookmark: _Toc869]序 号
	应知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项目最高限价
	本项目单价限价：单价限价详见第六章
超过单价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2
	采购方式
	院内比选

	3
	比选方法
	综合评分法

	4
	比选情况公告
	比选结果在医院官网上予以公告。

	5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6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7
	服务时间
	详见比选文件第六章

	8
	不正当竞争预防措施（实质性要求）
	    在比选过程中采购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采购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供应商书面说明应当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要求，逐项就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主营业务成本（应根据供应商企业类型予以区别）、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成本构成事项详细陈述。
    供应商书面说明应当签字确认或者加盖公章，否则无效。书面说明的签字确认，供应商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供应商为其他组织的，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供应商为自然人的，由其本人或者代理人签字确认。
    供应商提供书面说明后，采购委员会应当结合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专业实际情况、供应商财务状况报告、与其他供应商比较情况等就供应商书面说明进行审查评价。供应商拒绝或者变相拒绝（包括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提供有效书面说明或者书面说明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采购委员会应当将其比选申请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9
	品牌或者供应商（如涉及）
	    若比选文件涉及品牌或者供应商，其目的是准备清楚说明该项目的技术标准和要求，其意思表示为“参照或相当于”品牌或者供应商，其品牌或供应商具有可替代性。

	10
	备注
	    若比选文件中其他内容与须知前附表内容不一致的，以须知前附表为准。本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范畴，本文件中所有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均为参照政府采购项目执行，最终解释权归比选人所有。

	11
	特别提醒
	    报名供应商必须按照比选文件据实填写，不得虚假应答，凡经查实，将取消其中选资格。


[bookmark: _Toc20481][bookmark: _Toc14106][bookmark: _Toc32118][bookmark: _Toc16798]
二、总 则
[bookmark: _Toc183682342][bookmark: _Toc183582205][bookmark: _Toc22739][bookmark: _Toc217446034][bookmark: _Toc306956830]1. 适用范围
1.1 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比选项目。
[bookmark: _Toc183682343][bookmark: _Toc183582206][bookmark: _Toc217446035][bookmark: _Toc30617]2. 有关定义
2.1 “比选人”系指依法进行比选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本次比选的比选人是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
2.2 “报名供应商”“供应商”系指报名参加本次比选的潜在供应商。
[bookmark: _Toc183582207][bookmark: _Toc217446036][bookmark: _Toc183682344][bookmark: _Toc217390843][bookmark: _Toc9092]3. 合格的报名供应商（实质性要求）
报名参加此次供应商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本招标文件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
（2）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制度；
[bookmark: _Toc217446037][bookmark: _Toc183582208][bookmark: _Toc183682345][bookmark: _Toc11073]4. 比选费用（实质性要求）
报名供应商参加比选的有关费用由报名供应商自行承担。
[bookmark: _Toc17665]5.充分、公平竞争保障措施（实质性要求）
5.1利害关系供应商处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比选活动。比选项目实行资格预审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可以参加资格预审，但只能由供应商确定其中一家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后续的比选活动，否则，其比选申请文件作为无效处理。直接控股关系是指直接持有被控股单位股本总额50%以上，或者享有的表决权对被控股单位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关系，不包括虽然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间接控股关系。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一些上下级关系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5.2前期参与供应商处理。为比选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比选项目的其他比选活动。供应商为比选人在确定采购需求、编制比选文件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其提供的咨询论证意见为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技术服务商务要求、评审因素和标准、采购合同等实质性内容条款的，视同为比选项目提供规范编制。
5.3 利害关系代理人处理。2家以上的供应商不得在同一合同项下的比选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其代理人，否则，其比选申请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5.4回避。参照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主动回避：
（1）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
（2）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
（3）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4）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5）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需要依法回避的采购人员是指采购人内部负责采购项目的具体经办工作人员和直接分管采购项目的负责人。本项目参照政府采购活动中需要依法回避的相关人员是采购委员会评审成员。
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采购委员会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采购委员会将及时询问被申请回避人员，有利害关系的被申请回避人员应当回避。
[bookmark: _Toc10895][bookmark: _Toc217446038][bookmark: _Toc183582209][bookmark: _Toc77400779][bookmark: _Toc183682346][bookmark: _Toc89075875]三、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183582210][bookmark: _Toc217446039][bookmark: _Toc20582][bookmark: _Toc183682347]6.招标文件的构成
   比选文件是供应商准备参加比选的依据，同时也是评审的重要依据，具有准法律文件性质。招标文件用以阐明比选项目所需的资质、技术、服务及报价等要求、比选程序、有关规定和注意事项以及合同主要条款等。本招标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一）比选公告；（二）报名供应商须知；（三）比选申请文件格式；
（四）报名供应商和比选产品的资格、资质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五）报名供应商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六）比选项目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七）评审办法；（八）合同主要条款。
[bookmark: _Toc183682348][bookmark: _Toc183582211][bookmark: _Toc20105][bookmark: _Toc217446040]7. 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7.1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可以依法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
7.2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应当以书面形式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在医院官网上发布更正公告。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比选文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编制的，在官网发布公告，应当在比选截止时间至少2日前、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至少2日前；不足上述时间的，应当顺延开标的截止时间。提供比选文件期限届满后，潜在报名供应商不足3家的，将在官网公告流标，然后二次发布招标公告。
7.3 报名供应商认为需要对比选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向比选单位提出申请，但比选单位可以决定是否采纳报名供应商的申请事项。
[bookmark: _Toc217446042][bookmark: _Toc183582214][bookmark: _Toc77400780][bookmark: _Toc23201][bookmark: _Toc89075876][bookmark: _Toc183682351]四、比选文件
[bookmark: _Toc183682352][bookmark: _Toc183582215][bookmark: _Toc217446043][bookmark: _Toc21703]9.比选文件的语言（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_Toc183582216][bookmark: _Toc217446044][bookmark: _Toc183682353]9.1 报名供应商提交的比选文件以及报名供应商与比选单位就有关比选的所有来往书面文件均须使用中文。
[bookmark: _Toc739]10.计量单位（实质性要求）
除招标文件中另有规定外，本次采购项目所有合同项下的比选均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217446045][bookmark: _Toc3163]11. 比选文件中的货币（实质性要求）
本次比选项目中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bookmark: _Toc217446046][bookmark: _Toc14395]12.联合体比选（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_Toc217446047]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比选申请。
[bookmark: _Toc308164797][bookmark: _Toc4273]13. 知识产权（实质性要求）
13.1 报名供应商应保证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供应商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13.2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
13.3 报名供应商如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知识成果，需在比选文件中声明，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使用该知识成果后，报名供应商需提供开发接口和开发手册等技术文档，并承诺提供无限期技术支持，比选人享有永久使用权（含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委托第三方在该项目后续开发的使用权）。
13.4 如采用报名供应商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则在比选文件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 
[bookmark: _Toc5179][bookmark: _Toc183582217][bookmark: _Toc183682354][bookmark: _Toc308164798][bookmark: _Toc217446048]14.比选文件的组成
报名供应商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编制比选文件。报名供应商编写的比选文件应包括下列部分：
14.1 报价部分。报名供应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填写的《报价一览表》。 本次比选报价要求：
（1）报名供应商的报价是报名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报名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实质性要求）。
 （2）报名供应商只允许有一个报价，并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任何有选择或可调整的报价将不予接受，并按无效比选处理（实质性要求）。
（3）比选文件中的《报价一览表》为最终报价。
[bookmark: _Toc16201]14.2 服务部分。报名供应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做出的服务应答，主要是针对采购项目的服务要求做出的实质性响应和满足。报名供应商的服务应答包括下列内容：
 （1）技术方案、项目实施方案；（2）报名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bookmark: _Toc18383]14.3 商务部分。报名供应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有关文件及优惠承诺。包括以下内容：
(1)比选函；
(2)报名供应商公司简介（尽量体现公司实力并突出公司专长）；
(3)报名供应商代表不是法定代表人时提供针对本次比选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
(4)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报名供应商代表是法定代表人时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凡在比选文件中提供的设备性能指标或服务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如比选人在验收或使用过程中发现报名供应商弄虚作假，经第三方验证属实，比选人有权要求报名供应商无条件退货并依据合同按报名供应商无法履行进行相关处罚；
(7)报名供应商承诺给予采购单位的各种优惠条件（优惠条件事项不能包括采购项目本身所包含的采购事项。报名供应商不能以“赠送、赠予”等任何名义提供货物和服务以规避比选文件的约束。否则，报名供应商提供的比选文件将作为无效比选处理，即使中选也将取消中选资格）（实质性要求）；
(8)其他对中选有利的报名供应商、比选产品和服务的证明材料；
(9)商务应答表；
（10）报名供应商根据第五章资格要求、第六章技术、服务、商务要求和第七章评分细则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11）其他报名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文件和资料。
注：提供证明材料有困难的公司及新成立的公司在财务、纳税、社保等方面提供承诺函并在资格符合审查时视为通过处理。
[bookmark: _Toc19638]14.4其他部分。
报名供应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作出的其他应答和承诺。
[bookmark: _Toc217446049][bookmark: _Toc183682355][bookmark: _Toc21190][bookmark: _Toc308164799][bookmark: _Toc183582218]15.比选文件格式
15.1 报名供应商应执行比选文件第三章的规定要求。
15.2 对于没有格式要求的比选文件由报名供应商自行拟定。
[bookmark: _Toc217446052][bookmark: _Toc308164802][bookmark: _Toc183582225][bookmark: _Toc183682362][bookmark: _Toc19151]16.比选文件的印制和签署
16.1 报名供应商应准备比选文件正本1份（包含报价一览表）。比选文件的正本应在其封面右上角清楚地标明“正本”字样。（有且仅需准备1份正本即可）
18.2 比选文件的正本需打印或用不褪色、不变质的墨水书写，并由报名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规定签章处签字且盖章。
18.3 比选文件的打印和书写应清楚工整，任何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必须由报名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个人印鉴。
18.4 比选文件不得散装或不得采用活页夹等可随时拆换的方式装订，不得有零散页。参照《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财库〔2019〕38号）规定，不得因装订、纸张、文件排序等非实质性的格式、形式问题限制和影响供应商比选。
18.5 比选文件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制作，签署、盖章和内容应完整。
18.6 比选文件统一用A4幅面纸印制，编码。
[bookmark: _Toc89075877][bookmark: _Toc183582226][bookmark: _Toc77400781][bookmark: _Toc183682363][bookmark: _Toc4804][bookmark: _Toc217446053][bookmark: _Toc308164803]19.比选文件的密封和标注
19.1报名供应商应在比选文件正本封面上注明报名供应商名称、项目编号、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19.2 比选文件包括正本（包含报价一览表）。比选文件应当密封，比选文件的密封袋上应当注明报名供应商名称、项目编号、项目名称。
[bookmark: _Toc183682364][bookmark: _Toc183582227][bookmark: _Toc29732][bookmark: _Toc217446054][bookmark: _Toc308164804]20.比选文件的递交
20.1 报名供应商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比选截止时间前，将比选文件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密封后送达比选地点。逾期送达或者未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文件将不予接收或作为无效比选文件处理。
20.2递交比选文件时，报名供应商名称和比选文件的文号、分包号应当与报名供应商名称和比选文件的文号、分包号一致。但是，比选文件实质内容报名供应商名称和比选文件的文号、分包号一致，只是封面文字错误的，可以在评审过程中当面予以澄清，以有效的澄清材料作为认定比选申请文件是否有效的依据。
20.3本次比选不接收邮寄的比选文件。
[bookmark: _Toc183582228][bookmark: _Toc183682365][bookmark: _Toc29308][bookmark: _Toc217446055]21.比选文件的修改和撤回
21.1 报名供应商在递交了比选文件后，可以修改或撤回其比选文件，但必须在规定的比选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通知。
21.2 报名供应商名单的修改书或撤回通知书，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单位印章。修改书应按比选须知第19条规定进行密封和标注，并在密封袋上标注“修改”字样。 
21.3 在比选截止时间之后，报名供应商不得对其递交的比选文件做任何修改，撤回比选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理。
[bookmark: _Toc183582231][bookmark: _Toc217446056][bookmark: _Toc25984][bookmark: _Toc183682368][bookmark: _Toc77400782][bookmark: _Toc308164805][bookmark: _Toc89075878]五、比选和中选
[bookmark: _Toc217446057][bookmark: _Toc183582232][bookmark: _Toc308164806][bookmark: _Toc183682369][bookmark: _Toc510]22.比选
22.1 比选在比选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进行，特邀请本项目的报名供应商参加。报名供应商须派代表参加并签到以证明其出席。比选由采购办主持，报名供应商代表参加。评审专家不参加比选活动。
22.2报名供应商不足3家的，将在官网公告流标，然后二次发布招标公告。
22.3 比选时，邀请院纪检办公室对比选活动全程监督。
22.4比选由采购办主持。比选时，由报名供应商或者其推选的代表先检查递交的比选文件的密封情况，经确认无误后方可开标。
22.5 比选时，《报价一览表》中的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按单价计算的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计算的汇总金额为准；单价金额有明显小数点错误的，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22.6 比选文件中与《报价一览表》不一致的，以《报价一览表》为准。
[bookmark: _Toc308164807][bookmark: _Toc217446058][bookmark: _Toc19666]23. 比选程序
23.1 比选会由采购办组织开标，邀请采购委员会成员进行评标，院纪检办公室全程参与监督。
[bookmark: _Toc18589][bookmark: _Toc183582238][bookmark: _Toc183682375][bookmark: _Toc308164809][bookmark: _Toc217446063]24.评审过程存档
采购委员会首先对报名供应商的资质审查。
比选过程应当由采购办负责记录，护理部协助，纪检办公室监督。
[bookmark: _Toc18647]25.评审情况公告
评审结果等将在医院官网上予以公示。
[bookmark: _Toc5129]26.中选通知书
26.1 中选通知书为签订采购合同的依据之一，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26.2 报名供应商中选后，拒绝领取中选通知书的，我院将于中选供应商确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采取邮寄、快递方式按照报名供应商比选文件中的地址发出中选通知书。
26.3 中选通知书对比选人和中选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中选通知书发出后，比选人改变中选结果，或者中选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选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6.4中选人的比选文件本应作为无效比选处理或者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中选无效情形的，比选单位在取得有权主体的认定以后，将宣布发出的中选通知书无效，并收回发出的中选通知书（中选人也应当缴回），依法重新确定中选人或者重新开展比选活动。
[bookmark: _Toc6845][bookmark: _Toc217446064][bookmark: _Toc308164810][bookmark: _Toc183682377][bookmark: _Toc183582240]六、签订及履行合同和验收
[bookmark: _Toc10743][bookmark: _Toc308164811][bookmark: _Toc217446065]27.签订合同
27.1 中选人应在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与比选人签订采购合同。由于中选人的原因逾期未与比选人签订采购合同的，将视为放弃中选，取消其中选资格并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27.2 比选人不得向中选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不得与中选人私下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任何协议，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比选文件和中选人申请文件确定的事项进行修改。
27.3 中选人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采购合同或放弃中选的，比选人可以与排在中选人之后第一位的中选候选人签订采购合同，以此类推。
[bookmark: _Toc15803]27.4 中选人在合同签订之后两个工作日内，将签订的合同（2份）送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采购办进行资料备案。
28. 合同分包（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28.1 中选人分包的，视同拒绝履行采购合同义务，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31684][bookmark: _Toc23706]29.合同转包（实质性要求）本项目不允许转包
本采购项目严禁中选人将任何采购合同义务转包。本项目所称转包，是指中选人将采购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并退出现有采购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受让人（即第三人）成为采购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
中选人转包的，视同拒绝履行采购合同义务，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217446066][bookmark: _Toc5237]30. 补充合同
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比选人需要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选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10%，该补充合同应当在原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得在原采购合同履行结束后，且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名称、价格、履约方式、验收标准等必须与原采购合同一致。 
[bookmark: _Toc308164812][bookmark: _Toc217446068][bookmark: _Toc7229]31. 履约保证金（实质性要求）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bookmark: _Toc31626][bookmark: _Toc217446069][bookmark: _Toc308164813]32. 履行合同
32.1 中选人与比选人签订合同后，合同双方应严格执行合同条款，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保证合同的顺利完成。
32.2比选人与中选人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依法履行合同义务。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bookmark: _Toc11175][bookmark: _Toc217446070][bookmark: _Toc308164814]33. 验收
[bookmark: _Toc217446077][bookmark: _Toc308164818][bookmark: _Toc217446071]33.1本项目比选人将参照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验收。
[bookmark: _Toc19741]34.资金支付
按照合同约定方式及时支付。
[bookmark: _Toc28841][bookmark: _Toc217446074][bookmark: _Toc308164815][bookmark: _Toc183682380][bookmark: _Toc183582243]七、比选纪律要求
[bookmark: _Toc217446075][bookmark: _Toc308164816][bookmark: _Toc26954]35. 报名供应商不得具有的情形
报名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比选不得有下列情形：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报名供应商；
（3）与比选单位、其他报名供应商恶意串通；
（4）向比选单位、采购委员会成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5）在比选过程中与比选申请单位进行协商谈判；
（6）中选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比选人签订采购合同；
（7）未按照比选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采购合同； 
（8）将采购合同转包或者违规分包；
（9）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10）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采购合同；
（11）拒绝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或者向监督检查部门提供虚假情况；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报名供应商有上述情形的，按照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具备（1）-（10）条情形之一的，同时将取消中选资格或者认定中选无效。
3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报名供应商串通比选，其比选无效：
（1）不同报名供应商的比选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报名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比选事宜。
（3）不同报名供应商的比选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报名供应商的比选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比选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报名供应商的比选文件相互混装。
[bookmark: _Toc11979][bookmark: _Toc308164819][bookmark: _Toc217446078][bookmark: _Toc217446079]八、询问
供应商对比选活动有疑问的，可以向比选人提出询问。
询问应当明确询问事项，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供应商签字或者加盖公章。
[bookmark: _Toc13078]九、其他
[bookmark: _Toc28660]本比选文件中所引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在比选活动中有变化的，按照变化后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执行。本章和第七章中“1.总则、2.评审方法、3.评审程序”规定的内容和条款，在本项目比选截止时间届满后，因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的变化导致不符合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的，直接按照变化后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执行，本比选文件不再作调整。

[bookmark: _Toc26787][bookmark: _Toc22938][bookmark: _Toc6200][bookmark: _Toc98538446]
第三章 比选文件格式

[bookmark: _Toc6720][bookmark: _Toc9621]一、本章所制比选申请文件格式，除格式中明确将该格式作为实质性要求的，未做明确要求的格式自拟。
[bookmark: _Toc23172][bookmark: _Toc7519]二、本章所制比选申请文件格式有关表格中的备注栏，由报名供应商根据自身比选情况作解释性说明，不作为必填项。
[bookmark: _Toc27727][bookmark: _Toc19276]三、本章所制比选文件格式中需要填写的相关内容事项，可能会与本项目无关，在不改变比选文件原义、不影响本项目采购需求的情况下，报名供应商可以不予填写，但应当注明。










[bookmark: _Toc25308]比选文件封面格式（参考文本）
正本

比选文件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比选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8853]
一、比 选 函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
我方全面研究了“XXXXXXXX”项目（项目编号：XXXX）比选文件，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本项目比选活动（根据实际项目名称填写）。我方授权XXXX（姓名、职务）代表我方XXXX（比选申请单位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有关事宜。
一、我方自愿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包括比选文件所有实质性要求）向比选人提供所需服务，比选报价详见报价一览表。
二、一旦我方中选，我方将严格履行采购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实质性要求）。
三、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比选申请文件正本1份，报价一览表一份。 
四、我方同意本次比选的比选有效期为提交比选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天（实质性要求）。
五、我方愿意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比选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实质性要求）。  
六、我方承诺，如我方提供了虚假响应比选文件的比选申请文件，愿意接受比选人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1-3年内禁止参加贵院的任何采购活动。

报名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XXXX。
通讯地址：XXXX。
联系电话：XXXX。
日    期：XXXX年XX月XX日。
[bookmark: _Toc308164824][bookmark: _Toc20704]

二、承诺函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
我公司作为本次比选项目的报名供应商，根据比选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本项目规定的资格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比选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比选文件有异议，已经在比选截止时间届满前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比选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比选以求侥幸中选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实质性要求）。
三、参加本次比选活动，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比选活动的行为（实质性要求）。
四、参加本次比选活动，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实质性要求）。
五、比选文件中提供的任何材料资料和技术、服务、商务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实质性要求）。
六、我方承诺，我方未在技术偏离表中应答的技术响应情况，视为完全响应不存在任何偏离。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实质性要求）。
七、截止至比选截止时间前10个工作日内，未在“信用中国”网站等渠道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追究法律责任。
报名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XXXX。
比选日期: XXXX。
[bookmark: _Toc15242][bookmark: _Toc217446084]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
本授权声明：（报名供应商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授权（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 “      ”项目（项目编号：）比选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比选申请、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XXXX。
授权代表签字：XXXX。
报名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盖章）。
日    期：XXXX。



附：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注：此授权书盖章处未做强制性要求。如法定代表人亲自参与比选活动，只需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bookmark: _Toc8474]

四、报价一览表

	[bookmark: _Toc217446087][bookmark: _Toc7629]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总价（元）

	1
	
	
	
	
	
	

	2
	
	
	
	
	
	

	总价：                        大写：（                          圆整）


注：1.《报价一览表》的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 
2.《报价一览表》的报价总价超过本项目单价限价的，做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bookmark: _Toc294514458][bookmark: _Toc217446086][bookmark: _Toc270408144][bookmark: _Toc331160569][bookmark: _Toc270418532][bookmark: _Toc307473352][bookmark: _Toc270414177][bookmark: _Toc307501130][bookmark: _Toc270418999][bookmark: _Toc331850057][bookmark: _Toc307564875][bookmark: _Toc270413974]报名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XXXX。
比选日期: XXXX。


五、技术应答表

	序号
	比选要求
	报名供应商应答
	偏离情况

	
	
	
	

	
	
	
	

	
	
	
	

	
	
	
	

	[bookmark: _Hlk107827386]
	
	
	


注：1.报名供应商根据比选文件第六章服务要求据实填写。如与比选文件第六章服务要求有偏离(包括正偏离和负偏离)，请将偏离条款逐条应答。如与比选文件第六章服务要求的所有条款无偏离，则无须在此表中应答，视为默认完全响应和接受比选文件第六章服务要求，供应商不得以未作应答而拒不接受。
2.以上表格格式行、列可增减。
3.特别提醒：报名供应商必须按照比选文件据实填写，不得虚假应答，凡经查实，将取消其中选资格。



报名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XXXX。
比选日期: XXXX。

六、商务应答表

	序号
	比选要求
	报名供应商应答
	偏离情况

	
	
	
	

	
	
	
	

	
	
	
	

	
	
	
	

	
	
	
	


注：1.本表可只填写比选文件中与比选文件有偏离（包括正偏离）的内容，比选文件中商务条款响应与比选文件要求完全一致的，可以不用在此表中列出。
2.如报名供应商有任何偏离的条款，必须在比选申请文件中对偏离条款进行逐条应答。如报名供应商未明确表明是否偏离的条款，均视为完全满足。若报名供应商存在对比选文件条款不满足的同时又不在本表中进行体现，将被视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 
3.以上表格格式行、列可增减。
4.特别提醒：报名供应商不得虚假应答，凡经查实，将取消其中选资格。


报名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XXXX。
比选日期: XXXX。

[bookmark: _Toc5568][bookmark: _Toc217446088]

[bookmark: _Toc8229][bookmark: _Toc217446089]七、报名供应商履约能力证明一览表
	年份
	用户名称
	项目名称
	完成时间
	备注

	
	
	
	
	

	
	
	
	
	

	
	
	
	
	

	
	
	
	
	

	
	
	
	
	



注：报名供应商（仅限于报名供应商自己实施的）以上履约能力需按评审办法规定提供有关书面证明材料（如中标通知书、合同、合约等）。

报名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XXXX。
比选日期: XXXX。

[bookmark: _Toc217446090][bookmark: _Toc5421]
八、比选项目实施、售后方案


格式自拟（方案要求详见评分细则）












[bookmark: _Toc217446091]
[bookmark: _Toc30882][bookmark: _Toc30998]

九、样品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生产企业
	注册证号
	数量
	备注

	1
	
	
	
	
	
	

	2
	
	
	
	
	
	



注：比选结束后，报名供应商自行承担运费，取回样品。

报名供应商名称：XXXX（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XXXX。
比选日期: XXXX。



[bookmark: _Toc331850064][bookmark: _Toc307564881][bookmark: _Toc98538447][bookmark: _Toc283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938][bookmark: _Toc331850065][bookmark: _Toc307501136][bookmark: _Toc307564882][bookmark: _Toc307501137][bookmark: _Toc307564883]第四章 供应商和比选产品的资格、资质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bookmark: _Toc307564885]一、供应商资格、资质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比选产品的资格、资质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1.提供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及法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法人代表参加比选只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供应商承诺截止至投标时间10个工作日，未在“信用中国”网站等渠道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若因供应商为事业单位、团体组织、自然人等原因，在“信用中国”网站等渠道未查询到信息的，视为未被列入失信记录。）
3.承诺函证明材料，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是否失信的截图，不提供截图视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截图时间为投标前一天）
注：1.①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②本项目确定供应商重大违法记录中较大数额罚款的金额标准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③成立不足三年的从成立之日起计算。
2.供应商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详见第五章。
[bookmark: _Toc2389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31850066][bookmark: _Toc98538448][bookmark: _Toc13572][bookmark: _Toc331850067]
第五章 供应商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307501141][bookmark: _Toc307564886]一、应当提供的供应商资格、资质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企业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团体组织提供对应法人证书）；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提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承诺函，或者提供2025年以来（任意1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纳的证明材料和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3.提供具有良好商业信誉的承诺函。
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以下材料之一），①可提供财务状况报告【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或损益表）】；②也可提供任意一个月供应商内部的财务报表复印件【供应商自行出具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③也可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④新成立不足1年或1个财务年度的也可提供加盖公章的验资报告或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资产负债表或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复印件；⑤非营利性单位或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以符合财务会计制度为准。⑥供应商提供承诺函。
4.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
5.提供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
二、供应商应提供的比选产品的资格、资质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1.提供法人代表授权书原件及法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法人代表参加比选只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供应商承诺截止至投标时间前10个工作日，未在“信用中国”网站等渠道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若因供应商为事业单位、团体组织、自然人等原因，在“信用中国”网站等渠道未查询到信息的，视为未被列入失信记录。）
3.承诺函证明材料，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是否失信的截图，不提供截图视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截图时间为投标前一天）
注：1.以上证明材料均需加盖供应商公章，或以骑缝章代替。
[bookmark: _Toc98538449][bookmark: _Toc217446093][bookmark: _Toc9807][bookmark: _Toc1107]本章要求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果要求提供额外的证明材料，供应商有权不予提供，且不影响比选文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以上证明材料均需加盖供应商公章。若供应商无法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证明材料，则视为不符合本项目参选资格，将视为无效投标文件，若供应商虚假响应，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并报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六章 项目技术内容条款及商务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参数
	数量
	参考图
	预算单价（元）
	预算总价（元）

	1
	床头柜
	★1.规格：约480×470×750mm（±20mm）；
★2.采用ABS高级工程塑料注塑成型，表面易清洗、擦拭，整体美观大方；
★3.配餐桌、抽屉、单拉门，柜内带隔板，可放置水瓶；
★4.两侧配不锈钢伸缩式毛巾架、污物袋挂勾，实用方便；
★5.无异味，观感质量好，按压无明显形变，无其他缺陷。
	299
	[image: IMG_256]
	240
	71760

	2
	陪伴椅
	★1.规格：1850mm*620mm*400mm；
★2.护手主框架采用优质Φ38*1.2碳钢焊管经专用设备弯制而成，后配2只3寸高级人造橡胶静音脚轮，外罩包ABS防缠绕，坚固耐用，外表美观；脚轮配置刹车，可在任意状态下使用刹车功能；
★3.椅面及主要结构采用优Φ25*1.2碳钢焊管经专用设备弯制而成，外型美观，结构合理；
★4.椅面支架连接件采用钢件活动转套，转动无噪音，且外型美观，坐架底部带4只2寸高耐磨橡胶脚轮，转动灵活；
★5.椅面垫子和护手套表面采用高级人造皮革，内面采用泡沫，底面采用优质木板，木板下方设有三支加强抬筋能负重100kg以上，增加整体强度。枕头采用高泡，有效提高人体舒适度；
★6.整体框架经多次表面处理后采用自动化喷涂设备进行喷涂，涂层均匀，具有抗菌，抗酸碱、耐腐蚀、耐褪色等特性；产品喷涂后具有更完美的外观和极强的耐化学腐蚀性及电绝缘性，喷塑材料环保无毒；
★7.使用方法：将活动座椅向上抬起，然后向外拉出座椅后即可当床使用，用手将靠背提起同时将座椅向床内推动，确保座椅卡在限位卡内即可收起当座椅使用；
★8.无异味，观感质量好，框架部分按压无形变，无其他缺陷。
	220
	[image: IMG_257]
	520
	114400

	总价：186160元



[bookmark: _Toc98538450][bookmark: _Toc28875]
注：本章节★号条款为实质性要求条款，负偏离则视为无效响应。


[bookmark: _Toc18035][bookmark: _Hlt101846155][bookmark: _Toc183682415][bookmark: _Toc217446097][bookmark: _Toc183582280][bookmark: _Toc208849007]第七章 评审办法
[bookmark: _Toc15730][bookmark: _Toc5908][bookmark: _Toc14610][bookmark: _Toc309981033][bookmark: _Toc18322][bookmark: _Toc364340108][bookmark: _Toc307565059][bookmark: _Toc307501154][bookmark: _Toc10684][bookmark: _Toc330384002]1.总 则
1.1 根据相关法律规章，结合比选项目特点制定本评审办法。
1.2 评审工作由采购办负责组织，具体评审事务邀请采购委员会负责。
1.3 评审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及择优的原则，并以相同的评审程序和标准对待所有的报名供应商。
1.4 采购委员会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评审方法和标准进行评审，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1)审查供应商比选文件是否符合比选文件要求，并作出评价；
(2)要求比选供应商对比选文件有关事项作出解释或者澄清；
(3)推荐中选候选供应商名单，或者受比选人委托按照事先确定的办法直接确定中选供应商；
[bookmark: _Toc217446098](4)向比选单位或者有关部门报告非法干预评审工作的行为。
1.5 评审过程严格保密。比选人对评委会的评审过程或合同授予决定施加影响的任何行为都可能导致其比选被拒绝。
1.6评委会决定比选文件的响应性依据比选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外部的证据。
1.7评委会发现比选文件表述不明确或需要说明的事项，可提请比选单位书面解释说明。发现比选文件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可取消报名供应商比选资质，并向比选单位书面说明情况。
[bookmark: _Toc3084][bookmark: _Toc10826][bookmark: _Toc12388][bookmark: _Toc608]2.评审方法
本项目评审方法为：综合评分法。
[bookmark: _Toc20444][bookmark: _Toc98538501][bookmark: _Toc19260][bookmark: _Toc23918][bookmark: _Toc31845][bookmark: _Toc98538451]3.评审程序
[bookmark: _Toc217446099]3.1比选文件初审。初审分为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
3.1.1资格性检查。依据法律法规和比选文件的规定，对比选申请文件中的资格证明、履约保证金（如涉及）等进行审查，以确定报名供应商是否具备比选资格。报名供应商的比选申请文件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在资格性检查时按照无效比选处理：
(1)不具备比选文件中规定的要求的；
(2)未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格式要求编制，且影响比选申请文件的资格性的；
(3)满足比选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比选情形；
3.1.2符合性检查。依据比选文件的规定，从比选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比选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比选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报名供应商的比选文件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在符合性检查时按照无效比选申请处理：
(1)未载明或者载明的比选项目服务时间、服务内容及其他合同实质性内容与比选文件要求不一致，且比选单位无法接受的（比选单位无法接受在评审过程中以业主代表意见为准）；
(2)比选申请产品的技术规格、技术标准明显不符合比选项目的要求。
[bookmark: _Toc14456](3)中选人如无正当理由放弃中选或虚假响应，比选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还须向比选人缴纳其中选报价与第二中选候选人报价的差额价款。
(4)报名供应商的比选申请文件技术部分响应比选文件要求成为中选人后，若发现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的按比选文件约定执行。
3.1.3在比选申请文件初审过程中，如果出现采购委员会成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但不得违背采购基本原则和比选文件规定。
[bookmark: _Toc183682422][bookmark: _Toc183582287][bookmark: _Toc217446104]3.2澄清有关问题。对比选申请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采购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应当由采购委员会专家签字）要求报名供应商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纠正。报名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其授权的代表签字，并不得超出比选申请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比选申请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3.3比较与评价。按比选文件中规定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对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合格的比选申请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
3.4推荐中选候选供应商名单。中选候选供应商数量应当根据采购需要确定，但必须按顺序排列中选候选供应商。
 3.4.1采用最低评审价法的，按比选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比选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采购委员会认为，排在前面的中选候选供应商的最低比选价或者某些分项报价明显不合理或者低于成本，有可能影响商品质量和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书面文件予以解释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否则，采购委员会可以取消该报名供应商的中选候选资格，按顺序由排在后面的中选候选供应商递补，以此类推。
[bookmark: _Hlk107924049] 3.4.2采用综合评分法的，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比选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比选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以上均相同的由比选人自主采取公平、择优的方式随机抽取选择中选供应商。
4.评审细则及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    明

	1
	报价20%
（共同评分因素）
	20分
	以本次有效的最低响应报价为基准价，响应报价得分=(最低响应基准价／最后响应报价)×20（取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以供应商响应文件为依据

	2
	技术参数要求40%
（技术类评分因素）
	40
	完全满足比选文件第六章技术参数中实质性要求（带“★”条款）的得28分，不满足或者负偏离的扣2分；其余条款（不带“★”条款）全部满足的得12分，若有一处非实质性要求不满足或者负偏离的扣0.5分，本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供应商响应文件为依据

	3
	项目实施及售后服务方案20%
（技术类评分因素）
	20分
	供应商需针对本次采购项目特点拟定完善的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①质量控制方案、②运输保障方案、③服务响应时间、④后服务退换货方案、⑤产品质保期/免费保修期方案，得15分（3分/项），缺项或未提供不得分；在上述得分基础上，每有一项方案内容更符合项目实际需求，贴切项目本身情况，阐述清晰、完善的加1分；最多加5分。
	以供应商响应文件为依据

	4
	样品检验方案20%（技术类评分因素）
	2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样品进行综合评分，内容包含但不限于：①关键生产工艺、②外观检验、③结构检验、④样品整体质量检验、⑤国家行业标准检验，得20分（4分/项）。
	以供应商样品为依据




注：评分的取值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1 评委会只对通过初审的比选文件，根据比选文件的要求采用相同的评审程序、评分办法及标准进行评价和比较。
4.2 本次综合评分的因素是：详见综合评分明细表。
4.3 除价格因素外，评委会成员应依据比选文件规定的评分标准和方法独立对其他因素进行比较打分。
4.4 在评审过程中，比选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采购委员会成员应当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非实质性偏离进行扣分：
(1)文字表述的内容含义不明确，或者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以评标人自行确定。
(2)比选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进行装订或未编制目录、页码；
(3)认定的与比选文件第六章规定的技术、商务和其他规定要求不符的非实质性偏离。
(4)认定的其他非实质性偏离。
[bookmark: _Toc330384004][bookmark: _Toc13246][bookmark: _Toc16666][bookmark: _Toc307565062][bookmark: _Toc309981035][bookmark: _Toc364340110][bookmark: _Toc307501157][bookmark: _Toc32698][bookmark: _Toc3782][bookmark: _Toc27835][bookmark: _Toc217446060]5.比选失败
本次比选活动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比选失败：
(1)符合专业条件的报名供应商或者对比选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比选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报名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了项目预算，比选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比选活动取消的。
比选组织失败后，比选人应在医院官网上公告，并公告比选失败的原因。
[bookmark: _Toc12615][bookmark: _Toc364340111][bookmark: _Toc7438][bookmark: _Toc307501158][bookmark: _Toc309981036][bookmark: _Toc330384005][bookmark: _Toc5410][bookmark: _Toc307565063][bookmark: _Toc15024][bookmark: _Toc7657][bookmark: _Toc98538452][bookmark: _Toc98538502][bookmark: _Toc217446061]6.中 选
6.1. 中选原则：综合得分最高的报名供应商为中选供应商。
[bookmark: _Toc217446062]6.2. 中选程序
6.2.1 评委会将根据评审情况推荐中选候选人，并按照综合得分高低标明排列顺序。综合得分相同的，按比选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比选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排列，如得分还是相同将用抽签决定排名顺序，综合得分第一为中选供应商。
6.2.2 我单位在医院官网上发布中选公告，为保护报名供应商的商业机密，届时只公布中选供应商名称，同时向中选人发出中选通知书。
[bookmark: _Toc217446105][bookmark: _Toc183682432][bookmark: _Toc208849022][bookmark: _Toc183582297][bookmark: _Toc307565064][bookmark: _Toc1639][bookmark: _Toc330384006][bookmark: _Toc14332][bookmark: _Toc24857][bookmark: _Toc309981037][bookmark: _Toc18600][bookmark: _Toc307501159][bookmark: _Toc26058][bookmark: _Toc364340112]6.2.3 我单位不解释中选或落选原因，不退回比选申请文件和其他比选申请资料。
7.评审专家在采购活动中承担以下义务
7.1 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7.2 按照法律法规和比选文件的规定要求对供应商的资格条件和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价格、技术、服务等方面严格进行评判，提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审意见，参与起草评审报告，并予签字确认。
7.3 保守秘密。不得透露比选文件咨询情况，不得泄露供应商的比选申请文件及知悉的商业秘密，不得向供应商透露评审情况。
7.4 发现供应商在比选活动中有不正当竞争或恶意串通等违规行为，及时向比选评审工作的组织者或部门报告并加以制止。
发现比选人及其工作人员在采购活动中有干预评审、发表倾向性和歧视性言论、受贿或者接受供应商的其他好处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监督部门报告。
7.5 解答有关方面对比选评审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询问，配合比选人答复供应商质疑，配合部门的投诉处理工作等事宜。
7.6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bookmark: _Toc27801][bookmark: _Toc20293][bookmark: _Toc27476][bookmark: _Toc2592]8.评审专家在比选活动中应当遵守以下工作纪律
8.1 应邀按时参加评审和咨询活动。遇特殊情况不能出席或途中遇阻不能按时参加评审或咨询的，应及时告知部门或者比选人或者比选代理机构，不得私自转托他人。
8.2 不得参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比选项目的评审活动。对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评审项目，如受到邀请，应主动提出回避。部门、比选人或比选代理机构也可要求该评审专家回避。
有利害关系主要是指三年内曾在参加该比选项目供应商中任职(包括一般工作)或担任顾问，配偶或直系亲属在参加该比选项目的供应商中任职或担任顾问，与参加该比选项目供应商发生过法律纠纷，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情况。
8.3 评审或咨询过程中关闭通讯设备，不得与外界联系。因发生不可预见情况，确实需要与外界联系的，应当有在场工作人员陪同。
8.4 评审过程中，不得发表影响评审公正的倾向性、歧视性言论；不得征询或者接受比选人的倾向性意见；不得以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要求参加该采购项目的供应商以澄清、说明或补正为借口，表达与原比选文件原意不同的新意见；不得以比选文件没有规定的方法和标准作为评审的依据；不得违反规定的评审格式评分和撰写评审意见；不得拒绝对自己的评审意见签字确认。
8.5 在咨询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产品标准，认真听取咨询方的合理要求，提出科学合理的、无倾向性和歧视性的咨询方案，并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承担个人责任。
8.6 有关部门（机构）制定的其他评审工作纪律。
[bookmark: _Toc306956852][bookmark: _Toc306960149][bookmark: _Toc307501161][bookmark: _Toc307565066][bookmark: _Toc275][bookmark: _Toc98538453][bookmark: _Toc2664]
第八章 采购合同
根据比选文件中技术条款结合比选会议过程资料，比选人与入围供应商友好协商签订合同，合同模板如下：
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
xxx采购合同
[bookmark: _Toc21744610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同意签订本合同。详细技术说明及其他有关合同项目的特定信息以下予以说明。双方同意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一、合同货物要求
[bookmark: _Toc217446109]甲乙双方愿意以所列产品、规格型号、单位、单价，进行采购供货，数量以甲方日常需求为准，物资清单见附件1。
该合同价格已包括设计、材料、包装、运输、保险、装卸、安装、质保期售后服务、合法有效的完税发票、雇员费用及合同实施中的应预见或不可预见费用。本合同执行期间价格不变，甲方无须另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规定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
[bookmark: _Toc217446111]二、质量要求
（一）乙方须保证其提供的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强制性标准及行业标准，符合甲方认可的样品（如有）、产品说明书及与前期报价资料内相同的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乙方应在在交货时一并向甲方提交产品合格证、材质证明及相关检测报告等全套质量保证文件。
（二）乙方保证其公司资质、产品资质齐全有效，符合相关法律要求的质量标准。
三、交货及验收
（一）乙方在甲方单次采购需求确认后，根据甲方要求时限将货物交至甲方指定地点并完成装卸，并提请甲方验收。
（二）验收由甲方组织，乙方需在场配合。在货物送达后，双方应共同对产品的数量、外观、规格、型号进行检验，若发现问题，乙方需立即无条件更换。
（三）货物验收依次序对照标准为：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履约地相关安全质量标准、行业技术规范标准、环保节能标准。
2.符合招标文件和甲方认可的合理最佳配置、参数规格及各项要求。
3.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合格产品，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面无损，无明显质量缺陷，符合产品说明书所述性能，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四）若验收不合格，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7日内无条件整改。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若乙方逾期未能整改合格，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违约责任。
（五）乙方在配送过程中，应遵守甲方院区管理规定，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自行承担其人员及设备的安全责任。因乙方原因造成任何人身、财产损害的，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
四、付款结算方式
[bookmark: _Toc217446112]（一）结算周期：按季度进行滚动结算。每个结算周期届满后10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对当期实际采购的产品、数量及金额进行书面确认。
乙方根据确认金额开具合法、有效的完税发票，甲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款项。
五、售后服务
[bookmark: _Toc217446113]（一）质量保证期（简称质保期）：所购物资验收合格交付后连续正常使用累计满壹年，质保期内乙方对所售物资实行包修、包换、包退、包维护保养。质保期内，甲方有权就产品质量问题向乙方追索违约责任及相关损失赔偿。
（二）在接到甲方反映质量问题信息后，10分钟内响应，派出专业技术人员12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处理，如需更换货物，在48小时内对问题产品进行免费更换。若乙方未按以上约定时间响应或解决问题，经催告仍不履行的，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理，所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在质保期内质量不合格的物资由乙方无条件退换，并在甲方指定时间内更换。因产品质量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因物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由有关质量监督部门进行质量鉴定。若货物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用由甲方承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并承担由此对甲方造成的损失。
（四）因乙方产品的质量问题导致甲方或甲方的客户受投诉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积极配合妥善解决，并承担相关责任和费用。
六、合同解除与违约责任
（一）因乙方原因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每逾期1日向甲方偿付合同总价0.5‰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3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则应承担应付合同总价的1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应予以补足。
[bookmark: _Toc217446114]（二）乙方必须按国家法律法规开具合法有效的完税发票，若经执法部门认定为非法发票，其后果和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并由此赔偿甲方全部损失。
（三）乙方货物质量不符合甲方要求的，乙方须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3日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付合同总价10%的违约金给甲方。
（四）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应按合同总价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五）在质保期内，因产品设计、材质或安装缺陷导致人身伤害或甲方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六）若因以上载明的及其他乙方自身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10%的违约金。本合同项下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继续赔偿，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此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
（七）乙方履行义务完全符合合同约定而甲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未付款0.5‰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30天，乙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应付金额的10%。
七、争议解决办法
[bookmark: _Toc217446115]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 其他
（一）本协议履行期限内，双方由于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而不能履行协议时，受阻一方提供合法证明后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二）本合同为临时采购合同，有效期为自签订之日起 1 年，期满前 30 日内协商续签事宜；期满未续签的，已发生的采购款项按实结算。
（三）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双方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甲方：宜宾市第六人民医院（盖章）
	乙方：（盖章）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2511221452086108E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住所：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育才路2号
	住所：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开户银行：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叙州支行
	开户银行：

	账号：0730 1201 0000 00163
	账号：

	联系电话：0831-6203575
	联系电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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